
 
 

 
本公司除為員工投保勞工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、團體保險；為健全員工福

利措施，並設立職工福利委員會，負責員工福利事宜，實施之福利措施包

括結婚補助、生育補助、喪葬補助、退休慰勞、住院醫療補助、旅遊活動 

、教育獎學金、社團活動補助及年節贈禮等；另公司開辦員工持股信託，

每月補助參與持股信託員工新臺幣一仟元。工作環境及人身安全保護措施

包括執行訪客出入登記管制及每日專人清理辦公環境；每月定期檢查消防

栓及滅火器等消防設備，每年委託合格消防公司申報各項設施維護狀況並

獲主管機關複查通過；每半年舉辦員工消防演練；每 3 個月定期大樓公共

區域病媒蚊防治消毒，每半年定期全棟(含室內及公共區)環境消毒清潔，

並定期舉辦 在職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提供健康檢查，使員工樂在良好

工作環境中努力工作回饋企業。  

調薪機制：本公司之薪酬政策，除因應物價上漲辦理物價調薪外，原則上

每年按當年度公司獲利情況，考量未來風險及參考同業實施狀

況後，按員工績效辦理晉薪。 

獎酬機制：本公司除固定發放年終獎金 2 個月外，績效獎金依照當年度稅

前盈餘預算達成率、成長率及稅前EPS、ROE、ROA與上市櫃金控

同業平均數比較，以及其他當年度如ESG等非財務性績效決定發

放月數；另依章程規定，當年度如有獲利，應按獲利狀況提撥

0.02%至0.15%為員工酬勞，其中當年度實際提撥金額之 1% 以上

應發給基層員工。 

本公司為照顧員工退休後生活，依照勞動基準法及工作規則等規定訂定員工

退休辦法，按月依員工薪資總額之 6％ 提撥員工退休準備金存入台灣銀行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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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戶，並設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。適用勞退舊制之員工且符合專退

休條件者(服務15年以上年滿55歲者，或服務25年以上者，或服務10年以上年

滿60歲者得自請退休。另年滿65歲者，應強制退休。)，退休金之支付根據服

務年資及退休前6個月平均工資計算，15年以內(含)的服務年資每滿一年給予

兩個基數，超過15年之服務年資每滿一年給予一個基數，惟累積最高以45個

基數為限；另配合政府94年7月1日起實施之勞退新制針對選擇新制同仁及94年7

月1日以後進公司員工，公司依法按月提撥 6% 退休金至勞保局之員工個人帳

戶內，年滿60歲退休後得採月退金或一次退休金方式請領。 

本公司與兆豐金控集團工會已簽訂團體協約，規定各項勞動條件；另與本公

司企業工會刻正進行團體協約協商中，尚未簽訂。 

本公司對勞工之承諾已載明於「工作規則」，該規則亦經主管機關同意備

查在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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